
 

 

外貿協會南港展覽館攤位須採防焰材料裝修規定說明 
      99.07.23 

 

 

1. 有關展覽場裝修須使用防焰物品之規定及法源說明： 

1.1 法源：依消防法第11條之規定，南港展覽館全區應遵守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窗簾、布幕、

展示用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防焰物品或其材料之防焰標示，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證

具有防焰功能。相關之防焰物品包括： 

1.1.1 地毯：梭織地毯、植簇地毯、合成纖維地毯、人工草皮等地坪舖設物。 

1.1.2 窗簾：布質製窗簾（含布製一般窗簾，直葉式、橫葉式百葉窗簾）。 

1.1.3 布幕：供舞台或攝影棚使用之布幕。 

1.1.4 展示用廣告板：室內展示用廣告合板。 

1.1.5 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係指網目大小在十二公釐以下之施工用帆布。 

1.2 防焰材料其他說明： 

1.2.1 防焰物品的目的在於防止微小火源的擴大，使燃燒初期的火勢受到抑制，而不會繼續擴

大蔓延燃燒，或是使火勢受到阻礙，延緩火勢蔓延的速度。 

1.2.2 防焰物品本身並非不燃，而是其比一般物品更難以引燃而已。例如窗簾等物品，本身即

可燃，但是因為經過防焰處理，所以較不易燃燒，而不是如鋼鐵、混凝土等不燃材料。因

此，經過防焰處理後之物品，其本身在接觸火源時，起火燃燒之引燃時間比一般物品更長；

已經起火燃燒的物品，則會延緩火焰蔓延擴大的時間，或於微小火源情況而自行熄滅。 

1.3 本展場所有攤位須依上述說明，於使用地毯、窗簾、布幕及展示用廣告板等物品時，應採用防

焰材料，並於該材料明顯角落貼設經專業單位驗證之防焰標章。 

 

2.南港展覽館管理單位及於該展館辦理展覽或活動之主辦單位，均須負責監督其相關廠商遵守上述消

防法令規範，並依消防單位之要求規定各廠商，於進場裝修起至展覽出場結束期間，需於現場備妥其

所使用防焰材料之有效證明文件，供消防單位查核。如有違反法令規定者，致本展館遭開立罰單或因

而衍生之意外責任，概由主辦單位及相關違規廠商負一切責任。 


